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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学欧美（三） 

公派英国留学

★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履行

按期回国服务的义务。 

★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学者出国留学，国家政

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程度的优惠。而在出国护照的办

理上，基本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中国政府每年都要派出许多留学人员赴英国学习英

国的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是正确的决策也是有效的决

策。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增加

派往英国留学人员的数量，并为他们提供更大的施展空

间。 

了解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基本情况

★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履行

按期回国服务的义务。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其公派身

份不因经费资助来源或待遇的变化而变化，仍须遵守国

家关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 

派遣留学人员，一直被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视为学习借鉴别国先进技术，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

有效手段之一。国家掏钱派遣留学人员的根本目的就是

要他们学成回国、为国服务。而派出留学人员逾期不归、

人才外流以及选派人员质量不高，则是影响一个国家留

学效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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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费留学改革 

1996年，国家试行公费留学改革，并根据新办法在

全国选拔公费留学人员。新办法根据“按需派遣、保证

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按照“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试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

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办法。这是根据中国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加速科学。技术、文化、

教育、管理等方面高层次人材的培养，促进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交流和合作而定的。 

申请人的条件必须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和方

针、品德优良、身体健康、具有相应的学术能力，而且

具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事业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还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外语要合格——即达到“全

国外语水平考试”（简称 WSK）的出国标准。 

一般的资助水准为往返国际旅费、国外生活费、学

术活动补贴费。 

资助的留学期限为一年。但高级访问学者根据需要

可为三个月、半年或一年。 

被录取的留学人员须与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定

《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协议书规定受资助者在国外潜

心学习、按期回国至少两年、具有两名有经济能力的经

济担保人等项条件和义务。协议书经公证机关公证生效。

并向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指定的金融机构交存保证金，

根据单位所在地区、留学人员的类别和前往留学的国别，

保证金金额 1－5 万元不等。出国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访

问学者免交保证金。 

最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公费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履行按

期回国服务的义务。若完成上述义务，保证金连本带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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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留学人员本人；若违约，则应偿还出国留学的全部

费用。其所交存的保证金交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本人或其经济担保人另须赔偿全部资助费用的不足部分

及违约金。否则，本人或其经济担保人将承担相应的经

济、法律责任。 

每年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都将向社会公布经教育部

批准的《选拔简章》。凡符合简章规定的基本政治、业务、

外语和身体条件，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 5年以上、研究

生毕业工作 2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均可向设在全国有关

行业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的 100个受理机构申

请，公平参加竞争。 

2.公派出国人员逐年增加 

1996 年首批录取了 1399 名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

留学人员。 

他们涉及的行业广泛，分属于 100 多个中央和地方

的主管部门，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均有人申报和录取。录取人员中，高级访问学者占 67％，

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占 68％。派出国别共有 53 国。学

科比例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占 19％，经济、管理占 7

％，理科占 13％，工赵占 35％，医科占 14％，农科占

10％。 

1997年，我国公派留学人员 1568名。 

1998年全国约有 4万人次进行了出国留学申请方面

的咨询，3816人提交了申请材料，经过学术专家评议和

择优选拔，1709 人被录取。录取人员中，高级访问学者

占 26％，访问学者占 74％；具有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占

66％；学科比例方面，理科 10．3％，工科 32.9％，医

科 15．2％，农科 9．1％，经济管理 10．4％，文科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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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通用语种 6％。 

通过三年实践，这些公派留学人员，截止 1998 年

11月底，回归率约 92．4％，履约率为 100％。 

1999 年计划公开选拔公费出国留学人员 2300 人。

学科比例基本与 1998年相同。 

中国政府鼓励各部门、地方、单位积极推荐本部门、

地方。单位的骨干人员进行申报；鼓励申请者根据国家

“九五”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优先领

域，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和部门、地方重点基础科研项目、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高科技、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或领域

进行申报。 

3.合格的公派出国人员的标准 

一位申请人是否合格，谁说了算？当然是专家！ 

据了解”一位申请人须经过 3个筛选阶段方能“入

围”；即初审、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初审主要由全国

lin 个申请受理机构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简章规定的基

本条件；所谓通讯评审，即将初审通过人员的材料寄给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同学科专家进行评审，每位申请人的

申请材料分别由 4 位专家进行评审；经过上述两轮淘汰

后，基金委最后召开专家评审会议，由多位专家再次对

入选人员做最后评定。 

据悉，留学基金委现已建立起了专家库，每年的评

审专家都是由计算机随机选定，并最早提前 1 个月才通

知本人，看来，要想走专家后门的人也可就此打住了。

留学基金委出国留学事务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至今

未收到过任何举报电话或举报信。 

目前一些境内外机构和组织已开始向留学基金委捐

赠奖学金、资助金；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重点院校也纷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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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愿意把一些奖学金项目委托给留学基金委管理⋯⋯

公派出国留学渠道正进一步拓宽。 

公费去留学，你准备好了吗？ 

下面介绍公派留学的资助分类、国别比例和学科比

例。 

（1）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分公费全额资助和互惠的国

外奖学金资助两大类。 

（2）国别比例为：欧洲、北美和大洋州 75％；亚

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25％。 

③学科比例为：自然、工程技术科学，医学科学和

农、林、牧科学 75％；人文、社会科学和经济、管理科

学 20％，非通用语种等特殊专业 5％。 

清楚中国公派留学人员的语言要求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简称 WSK）是对我国非外语专

业人员的外语水平考试。测试的重点在于考核考生运用

外语进行交流的能力。这项考试由我国教育部考试中心

组织实施。目前 WSK 主要用于考核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及其他有关人员的外语水平。 

一共有五个语种考试：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

俄语。 

教育部考试中心向考生提供听力成绩和总成绩。达

到出国外语水平者，颁发出国外语水平合格证书（有效

期为两年）。 

从 1998年起，全国外语水平考试时间将有所变化，

从原来的每年两次改为每年三次。考试时间由以往的 6

月、12月改为每年 3月的第四个星期六（考英语、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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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7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考法语、德语，次日进行

口试）和 9 月的第三个星期六（考英语）。另外，从 1998

年起，申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日期也有所变动，按国

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各地受理机构接受

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4月 30日。 

由于外语水平考试的成绩将作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

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考生最好参加每年的 7 月和 9 月

举行的全国外语水平考试，这样才能确保次年的申请得

以顺利进行。 

全国英语水平考试简称为 EPT。目前我国 EPT的成

绩已经得到了某些外国院校的认可。 

EPT的评价标准相当于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二年级

结束的水平。考试内容有以下五部分，共 1＋120 题（l

为一篇短文），答题时间为 140分钟。具体介绍如下： 

〖3〗考试时间满分①写作（GuidedWriting）1 篇

30分钟 24 分②听力（ListeningComprehension）30题 25

分钟 40 分③语法结构和词汇 40 题 30 分钟 32 分

（ GrammaticalSuructure&Vocabulary) ④ 完 形 填 空

（ ClozeTest ） 20 题 15 分 钟 16 分 ⑤ 阅 读

（ReadingComprehension）3O题 40分钟 48分 

整个考试满分为 160分。110 分以上为出国合格线。 

全国 WSK专设考点如下：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010）62017531－2550（原

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010）68461236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021）65422002 天津天津外国语学院

（022）32844462 大连大连外国语学院（0411）2803121

－355 长春吉林大学（0431）8963010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0451）6608579 呼和浩特内蒙古工业大学（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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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4466-2827 太原山西大学（0351）7010511 石家庄河

北师范大学（0311）6049941－86453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0531）2961084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0532）2864361－

2267 南京南京大学（025）6633074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

（0791）8506254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0551)3601917 杭

州杭州商学院（0571)8066397 福州福州大学（0591）

3711543厦门厦门大学（0592）2186147 郑州郑州工学院

（0371）3923557 洛阳中国人民解放军（0379）4222032

外国语学院武汉武汉大学（027）7882712－2843长沙湖

南大学（0731）8823272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学院（020）

8662595－2318（原广州外语学院)南宁广西大学（0771）

3833231－2085 西安西安外国语学院（029）5309384兰

州兰州大学（0931）8912165 银川宁夏大学（0951）

2077800－213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0991）2862573 成都

四川联合大学（028）5583875－62906 重庆四川外国语

学院(0811）5311737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0871）5152910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0851）6823090 海南海南省考试局

（0898）5874090 

申请公派留学

★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其公派身

份不因经费资助来源或待遇的变化而变化，仍须遵守国

家关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 

★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学者出国留学，国家政

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程度的优惠。而在出国护照的办

理上，基本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我国政府派往英国的公派留学人员必须是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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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些人中间选拔人员的类别分为高级访问学者和

访问学者。 

1.申请人条件 

（1）申报高级访问学者的条件：申请人应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者年龄不超过 50

岁，具有副高级职称者年龄不超过省岁，并具有相当的

学术、科研、技术等成果。 

（2）申报访问学者（包括进修人员）的条件：年龄

在 45岁以下，大学以上学历和 5 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或具

有硕士学位并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 

（3）外语水平要达到全国外语水平考试出国标准，

或同一语种外语专业本科毕业，或近 10年内曾在同一语

种国家留学 1年以上。 

2.申请办法 

（1）申请者应按规定填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出国留学申请表》，并按《申请表》中的要求提交各种

有关申请材料。 

（2）连同《申请表》一起报送的附件主要包括： 

①本人所属单位（大学和局级以上的科研院所、大

中型国有企业、事业等单位）出具的由单位负责人签发

和盖有公章的《推荐意见表》。 

②至少两份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学者的

推荐信。 

3.受理 

北京的申请者可与北京两家申请受理机构联系：北

京高校系统申请受理机构和非高校系统申请受理机构。 

为方便留学申请，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全国委托

四个申请受理机构接收咨询、办理领购申请表、进行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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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等事宜。各受理机构的地址、电话请向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教育委员会（高教司、教育厅）的外事主管

部门询问。 

4.选拔工作日程表 

1月-3月 

全国四个申请受理点接受咨询，提供《消章》、《指

南》，办理申请表购领等事宜。 

1月 6日-16日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进行报名。 

3月第四个星期六 

WSK考试。 

4月 30日 

各申请点受理申请截止。 

9月 1日-15日 

登报公布录取人员名单，发《录取通知书》等有关

材料。 

9月 16日以后 

留学人员开始办理签约派出手续等。 

5.找到受理国家公费留学的机构 

为了适应新的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派工作，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

中央部委设立了 99 个申请受理机构。北京地区的申请人

员可向北京地区各申请受理机构申请，申请人须携带本

人身份证、学历证明、成绩证明或免试证明及申请手续

费，具体地址如下： 

(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出国留学工作办公室 

负责受理国家教育部直属及北京市直属院校、教育、

教研机构人员的申请，并负责受理本设立申请受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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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部委直属院校的申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甲 4号 

电话：62238078 

传真：62216799 

(2)北京市科技干部居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负责受理北京市非教育系统单位及未设立申请受理

机构的中央部委直属非教育系统单位留学人员的申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7号 

电话：6592834465855628 

传真；65954240 

(3)中央部委申请受理机构 

中央各部委设立的申请受理机构，负责受理本系统

各直属单位留学人员的申请。 

6.英国对我国因公出国人员的政策 

(1)了解中国政策对公派留学人员身份管理的规定 

①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在国外留学期间，其公派身

份不因经费资助来源或待遇的变化而变化，仍须遵守国

家关于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 

②公派出国大学生、研究生、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

的身份均在出国前确定，出国后一般不得改变。个别人

员如确有特殊需要要求改变身份（如在美国的进修人员

和访问学者改变为研究生），应由国内派出的主管部门

（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严格审核。 

被批准者，只能是极少数。其学科专业确属国内急

需的人员，年龄限于 35岁以下，并有对方教授同意必读

研究生的推荐信和可靠的资助证明。 

③公派出国进修人员或访问学者，在国外期间不得

改读学位，但如在规定的进修期限内，完成了出国前确



11      留学欧美（三） 

定的进修或研究课题计划，而国外的导师和学校愿授予

学位，可以接受。 

(2)了解中国政府对从事国外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的

有关规定 

①博士后研究是指在某些国家的一些学科中获得博

士学位的我国公派出国研究生，不改变留学人员身份，

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申请到“博土后研究”职位，

在规定的期限内从事本专业的研究，从事国外的“博士

后研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内在

职人员，申请去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另一种是出国

研究生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申请直接在国外从事“博

士后研究”，博士后在国外实习是指获得博士学位的我国

公派出国研究生，不改变留学身份，进入国外公司、企

业，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本专业的实习，博士后研究或

实习只能进行一次，期限一般在一年以内，最长为一年

半。 

②获国内博士学位并在国内确定了工作单位，工作

满一年后的在职人员以及我国公派出国研究生在国外获

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满一年后的在职人员，根据单位需

要，可申请从事国外博士后研究或实习。这类人员暂按

公派出国访问学者的办法选派和管理，即： 

a.由申请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报告，说明拟从事

博士后研究或实习的理由、内容和期限。 

b.所在单位组织专家、教授对所提博士后的研究方

向或实习的业务范围进行评议并签署意见，由该单位领

导批准后，按隶属关系报部委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主

管部门办理出国审批手续。 

c.去国外从事博土后研究或实习所需经费，一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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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单位解决。 

d.获准者，其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实习期间，

国内工资照发。 

由上可知，作为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学者出国留学，

国家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了很大程度的优惠。而在出国护

照的办理上，基本不会遇到什么阻碍。英国驻中国大使

馆也多半会为他们开绿灯。 

准备材料

1.邀请信： 

(1)原件或复印件均可。 

(2)内容包括：邀请人姓名、单位、地址、电话号码；

被邀请人姓名、单位、预定访问日期、停留期限、访问

目的等。 

2.签证表格： 

用英文填写签证表格一份。 

3．照片： 

需要护照照片一张。 

4．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经济担保证明由中国留学服

务中心统一提供。 

5.办理英国留学签证大约需要一个半月，签证有效

期分三个月和六个月不等。 

6．办理英国过境签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1)事先办妥第三国(目的地国)入境签证； 

(2)填写签证表一份； 

(3)第三国(目的地国)邀请单位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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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英国

★居留期达到 4 年，并符合若干条件者，可以取得

永久居留资格。 

★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举足轻重，并一直致力保持其

作为全球投资热门选址的地位。 

也许移民英国一直是你的梦想，为了发展自己，或

表为了与在英国的亲人团聚，在方案介绍了移民英国的

具体法规，政策和方法。成其是那些想去英国投资创业

的人士，将会在本方案内受益。 

创造移民英国的条件

★居留期达到 4 年，并符合若干条件者，可以取得

永久居留资格。 

移民英国的手段主要有两种，本方案介绍这两种移

民所需条件。 

1.作为亲属移民去英国定居的条件 

按照英国移民法的规定，移民要取得入境许可证，

必须具有下列条件： 

(1)英国公民的妻子或未婚妻； 

(2)英国公民未满 18岁的子女； 

(3)英国公民的父母； 

(4)被英国公民收养的 18岁以下的儿童； 

(5)接受英国公司、企业雇佣，并且已获得工作许可

证的人。一年以后，如继续接受雇佣，可凭雇件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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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向当地移民局申请留延长时间。 

居留期达到 4 年，并符合若干条件者，可以取得永

久居留资格。 

2.作为投资移民去英国定居的条件 

以投资方式在英国取得居英权，必先要符合下列条

件： 

投资金额不少于 20万英镑； 

投资的行业或所提供的服务为英国所需要； 

投资者在该项投资中所占的股份与事业上的权益相

称； 

投资者须负责承担与其股权相称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需全职经营该项业务。 

投资者一般可获准在英国逗留不超过 4年，如延期

居留，须先得到内政部批准。投资移民的配偶及未满 18

岁子女，也可随户主移民英国，并可从事全职工作而不

须内政部批准。 

3.办理移民签证申请的程序 

首先需要由在英国的亲属出具有关证明，向移民局

申请入境许可证。 

其次经审查，确认符合入境条件的，移民当局便发

给入境同意书。此同意书由亲属转交申请者，由申请者

持入境同意书，向英国使馆办理入境签证。并交付申请

费人民币 45元。 

申请护照和签证

移民英国办理护照和签证的手续和政策请参阅《方

案三》的内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